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2 年第

一次临时会议相关内容的独立意见 

 

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

 

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华特集团为华特环

保银行授信提供全额担保，华特达因拟按 49%的出资比例向华特集团

提供反担保，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华特达因就该交易与我们进行了

沟通，并提供了有关材料。作为独立董事，我们同意将“关于向公司

控股股东华特集团为山东华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融资授信担保提供

反担保的议案”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：吕玉芹  张志元  杜宁 

2022 年 12 月 12 日 

  



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

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一次临

时会议审议通过了“关于向公司控股股东华特集团为山东华特环保科

技有限公司融资授信担保提供反担保的议案”，按照有关规定，向控

股股东提供反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根据《上

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我们对此发表如下

独立意见： 

1、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反担保议案的过程中，关联董事进行

了回避。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的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以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华特环保向银行申请融资授信是为了满足正常生产经营的资

金需求，华特集团为其提供担保以及华特达因按出资比例向华特集团

提供反担保，均符合国资管理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

情形。 

3、我们同意本次反担保。 

 

独立董事：吕玉芹  张志元  杜宁 

2022 年 12 月 13 日 

 


